
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作为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华节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规定，对公司向李占明、杨媛、孙建科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将核查结果说明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4 年 9 月 1 日，隆华节能与李占明、杨媛、孙建科签订《洛阳隆华传热

节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约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 5,800 万股，分别由李占明认购 4,600 万股、杨媛认购 700

万股、孙建科认购 500 万股。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认购方就其所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2、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李占明 

李占明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并担任公司的董事长。 

（2）杨媛 

杨媛为公司第五大股东，公司董事。 

（3）孙建科 

孙建科为公司总经理。 

3、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的百分之九十，即 12.26 元/股。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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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1,108 万元，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将用于滨海县区域供水和县城污水处理厂迁建工程投资建

设—移交（BT）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有

利于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实现快速发展。募投项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项目实

施后将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产业链，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和盈利水平。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

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12.26 元/股，遵循合法、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内容、定价及履行的程序等进行了核查，发表保

荐意见如下：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所涉及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资

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持

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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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奇英                黄永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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